
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南工校实〔2024〕14号 

 

 

关于印发《南京工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 
开放共享考核评价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为进一步提高大型仪器设备对学校教学、科研的服务和支撑

作用，提高我校大型仪器设备使用率和开放共享服务质量，结合

学校实际，对《南京工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考核评价实

施细则（试行）》（南工校实〔2022〕1号）进行修订，现将修订

后的《南京工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考核评价实施细则》

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南京工业大学   

2024年 1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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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 
开放共享考核评价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我校大型仪器设备使用率和开放共

享服务工作，健全我校大型仪器设备考核评价制度，根据《国家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国科发

基〔2017〕289号）、《江苏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考核评价实施细

则》（苏资统办〔2021〕1 号）、《江苏省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

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苏科规范〔2024〕3 号）、《南

京工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南工校实〔2020〕10 号）

相关要求，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考核评价工作在学校大型

仪器设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领导下，由实验室建设与管

理处负责具体实施。 

第三条  考核评价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分

类实施、重点突出、注重实效。坚持科学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目

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 

第四条  考核内容主要为大型仪器设备的组织管理情况、运

行使用情况及共享服务成效等方面。 

第五条  单台（套）购置价值在人民币 40 万元及以上，使

用方向为教学或科研的大型仪器设备，均纳入考核范围。涉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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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机密或用于抢险救灾、疫情防控的大型仪器设备，可不

按本细则进行考核。考核评价周期为 1年。 

 

第二章  考评对象及方式 

 

第六条  考核评价对象分二级单位和使用机组两个层面： 

（一）纳入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的二级单位； 

（二）纳入开放共享管理的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机组。 

第七条  考核评价程序包括使用机组自评、二级单位复评和

学校综合评审。 

 

第三章  考评内容 

 

第八条  二级单位考核评价内容： 

（一）仪器设备集约化管理：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制度建

设与落实情况，大型仪器设备存放地相对集中，设立大型仪器设

备运行服务专门机构（公共仪器中心等）并实质性运行。平台集

约化管理的大型仪器设备占比情况，大型仪器设备运行实时数据

采集终端配置情况。 

（二）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大型仪器设备新购查重评

议工作开展情况及取得成效，以及国产仪器替代应用情况。 

（三）实验技术队伍建设：单位专业化实验技术队伍建设情

况，实验技术人员开放共享服务成效考核与激励，实验技术人才



- 3 - 

引进与培训，实验技术人员职级职称晋升与职业发展体系建设，

实验技术人员开展仪器功能开发和实验方法创新、仪器维护和升

级改造情况，实验技术人员在支撑重大科技创新中发挥的作用。 

（四）在线服务平台管理：使用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

线上服务平台管理情况。有条件的单位可建立单位在线服务平台，

应具备仪器展示、检索、预约等服务功能并确保正常运行，且与

校级平台对接。 

（五）仪器设备开放情况：教学科研使用的大型仪器设备，

未被认定为不可开放共享的，均视为应开放共享。（共享率=纳入

学校大仪平台开放共享的科研仪器设备原值/单位全部应开放共

享仪器设备原值） 

（六）仪器设备运行使用机时：单位大型仪器设备年平均有

效工作机时。仪器设备有效工作机时包括必要的开机准备时间、

测试时间、必需的后处理时间等，不包括空载运行时间。 

（七）仪器设备对外共享服务：单位大型仪器设备对外共享

服务机时，共享收入情况。对外共享服务是指为校外单位提供服

务。年对外共享服务机时应合理且与对外共享服务收入相匹配。

（共享率=年平均对外共享服务机时/年平均有效工作机时） 

（八）仪器设备共享服务成效：利用大型仪器设备支撑重大

科研任务情况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产出、水平与贡献等。对校内

外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贡献情况。

大型仪器设备在支撑重大工程、企业创新、服务民生、应急事件、

科学普及、政府决策等方面的重要成效。对外共享服务中参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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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科技创新券服务情况。 

（九）信用与安全保障：单位存在数据等弄虚作假行为，发

生违反科研诚信、学术道德，或安全生产事故直接评定为“不合

格”。 

第九条  使用机组考核评价内容： 

（一）参与集约化管理：仪器设备纳入服务平台集约化管理

情况，仪器设备配置运行数据采集终端情况。通过平台进行预约

共享服务的情况。 

（二）使用运行情况：实行定额机时管理，年使用机时数以

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平台或使用记录台账为主要依

据。其中，专用专管大型仪器设备年有效使用机时应不低于 800

小时；通用专管大型仪器设备应不低于 1200 小时，通用共享大

型仪器设备应不低于 1600小时。 

（三）人员培训：培养能独立操作和使用大型仪器设备的学

生、教师和其他人员数量。 

（四）开放共享：校内外开放项目的数量和测试样品的数量；

校内外开放共享服务所取得的收入情况。 

（五）产出成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功能利用与开发等

方面取得的成果。 

（六）日常管理：管理制度、操作规程、使用台账、维修维

护、安全环保等工作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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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考评结果及运用 

 

第十条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 

（一）综合评审得分≥90为优秀。 

（二）综合评审得分≥75且＜90为良好。 

（三）综合评审得分≥60且＜75为合格。 

（四）综合评审得分＜60为不合格。 

对于考核评价结果良好及以上的单位或使用机组，学校给予

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相应奖励，并在实验室建设经费投入、公共维

修维护经费划拨、新购大型仪器设备审批等方面予以支持。 

第十一条  对于考核评价结果不合格的单位或使用机组，学

校将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将采取如下措施： 

（一）核减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业绩点； 

（二）暂停新购大型仪器设备论证审批； 

（三）暂停采购大型仪器设备或实验耗材； 

（四）对相关设备进行跨单位调剂或调拨。 

第十二条  考核奖励由使用单位统筹安排分配，应发放到大

型仪器设备管理人员、使用机组人员或与开放共享管理工作有关

的人员，使用单位在进行分配时，不得挪作他用，不得随意扣除，

分配方案报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备案。 

第十三条  在考核评价中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学校将对

责任人予以严肃处理，并取消其下一年度新购实验室设备和耗材

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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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 2025年 1月 1日起施行。 

第十五条  本细则的具体解释工作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

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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